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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7年6月發佈的月刊中，我們介紹了OECD發佈之難

以評價無形資產、多邊工具、國別報告稅務資訊交換等

最新的發展近況，受到為數眾多的訂閱戶肯定。為方便

讀者及跨國企業及時掌握國際稅務發展動向，本月刊將

不定期將OECD及國際稅務最新發展以深入簡出的方式做

一概括性介紹，並冀望帶來之最新資訊可以協助企業提

早訂定因應方式及風險控管。

OECD及國際租稅最新發展近況報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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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雙邊預先訂價協議(BAPA)

• 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

同儕監督報告

OECD指出，共有六份同儕監督報告是對BEPS項目下各

個國家如何實施最低標準進行首次評估。六份報告共涉

及超過110項與最低標準相關之建議。在同儕監督進程的

第二階段，各國將努力解決同儕監督第一階段報告中所

便認之不足之處。OECD報告指出，上述六國實施MAP

的情形皆為表現良好，具體事項如下：

– 所有國家針對雙邊預先訂價協議（APAs）都提供了

追溯適用(roll-back)之規定，以期防止可能爭議產生

– 確保納稅義務人於符合租稅協定規範之條件下，申請

MAP不會遭受拒絕

– 主管當局採取務實，有原則的方式解決MAP相關案件

– 截至目前為止，所有的MAP案件均合乎相關時程規定

OECD認為以下領域需要進一步改善：

– 對於一些租稅管轄區來說，要在平均24個月內解決

MAP之相關案件為一門極大的挑戰，特別是移轉訂價

專案。

– MAP指導準則之內容需可供大眾使用及清晰明瞭，但

個別管轄區仍需改進。

– 上述六個管轄區均收到有關如何使租稅協定中有關

MAP之規定與BEPS 14最低標準相一致的建議。

– 依據報告，該六國已正在試圖解決各自報告中所提及

的不足之處。

隨著企業跨國交易日趨頻繁，跨國間的租稅爭議也日趨

增加，其中，又以移轉訂價衍生之雙重課稅問題為大

宗。為解決跨國間稅務問題，在大多數國家中都具有相

互協議程序(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, MAP)之規

定，並且為解決該程序曠日廢時的行政流程影響企業營

運之穩定性，OECD在BEPS行動計畫第14項中建議各國

提升爭議解決機制的效率，並定期進行同儕監督(Peer

Review and Monitoring)，檢視該國於MAP相關法令是

否有符合BEPS建議之最低標準及檢視該國實際執行MAP

時，評估程序是否有瑕疵(shortcomings)存在。OECD

於今年9月發佈了第一份「同儕監督」分析報告，此份報

告由包括比利時，加拿大，荷蘭，瑞士，英國以及美國

在內共6個國家完成。

稅務小幫手A－相互協議程序(MAP)？

根據UN(2011)、OECD(2014)稅約範本第25條規定

適用資格

• 任何人如認為主管機關之行為，對其(將)發生不符合

租稅協定規定之課稅，不論各該國救濟規定為何，

得申請相互協議程序

• 主管機關如認為該申訴有理，且其本身無法獲致適

當之解決，應致力與他方領域之主管機關相互協議

解決，以避免發生不符合本協商規定之課稅

適用爭議

• 適用租稅協定上的爭議

(如發生不符合租稅協定規定之課稅)

OECD - BEPS爭議
解決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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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依照租稅協定，A國企業將營餘匯回B國股

東時，得適用10%之優惠稅率扣繳，但A國政府

否准適用，在該情況下，可提起MAP。

續前例，如B國機關因移轉訂價查核調增B公司

課稅所得時，其交易對方A國的A公司得要求A

國機關調減其課稅所得，以降低雙重課稅。



©  2017 KPMG,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("KPMG 
International"), a Swiss entity. All rights reserved. Printed in Taiwan.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.
©  2017 KPMG,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("KPMG 
International"), a Swiss entity. All rights reserved. Printed in Taiwan.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.

October 201703 OECD - BEPS爭議解決機制

稅務小幫手B－何謂雙重課稅之稅務爭議

1.

2.

A國
A Co.

B國
B Co.

供應商 客戶

$75

A國 A Co.

銷貨收入 100

進貨成本 75

利潤 25

B國 B Co.

銷貨收入 105

進貨成本 100

利潤 5

Taxable利潤 : $25 + $5 = $30

假設位於A國之A公司為總公司與位

於B國之B公司經銷商為關係企業，

A公司銷售產品予B公司銷售予B國

客戶。

A國 A Co.

銷貨收入 100

進貨成本 75

利潤 25

B國 B Co.

銷貨收入 105

進貨成本 85

利潤 20

Taxable利潤 : $25 + $20 = $45

假設B國國稅局認為B公司應留更多

利潤在B國(+15)

產生雙重
課稅問題

$105$100

A國
A Co.

B國
B Co.

供應商 客戶

$75 $105$100

$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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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ECD –發佈國別報告跨政府間
資訊交換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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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2017年10月11日，OECD發佈了國別報告跨政府間資訊

交 換 協 議 (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

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bC Reports, CbC

MCAA)現況，指出已有1,000個以上國別報告自動資訊

交換協議(包含CbC MCAA及政府間租稅協定)將在或已

在2018年中前生效。除此之外，預期將有更多的租稅管

轄區加入國別報告自動資訊交換機制，美國亦已簽署27

個雙邊國別報告資訊交換協議。

KPMG觀察

上期月刊中我們提到跨政府間稅務資訊交換的機制，在

國際化的浪潮之下，稅務透明度的程度將隨著資訊交換

機制的完善而更加顯著。目前國別報告之跨政府間資訊

交換主要分為兩種：

– CbC MCAA

– 租稅管轄區間各自簽訂之租稅協定

在CbC MCAA之下，簽署國間可以自動進行國別報告資

訊交換而不用各自簽署資訊協定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

及美國均未加入CbC MCAA，而是以各自簽定租稅協定

的方式進行國別報告資訊交換。

台灣亦未加入CbC MCAA，但在今年甫修法完成之稅捐

稽徵法第5條之1中授權財政部得與他國政府間進行稅務

資訊交換，因此目前台灣簽有租稅協定國家，如日本、

新加坡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紐西蘭等32國，極有可能是財

政部未來優先洽簽國別報告資訊交換協定的國家。

綜上所述，台資跨國企業應特別注意各營運國是否具有

國別報告規定及國別報告自動資訊交換協定，在大多數

國家之規定下，若當地稅局無法藉由政府間自動資訊交

換機制取得國別報告，稅局將要求企業在當地提交國別

報告，未進行提交則可能會面臨相關罰則，因此，謹建

議台資跨國企業盡快檢視各營運國之相關規定，提早進

行因應以減少相關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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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香港政府於 2017年 7 月 31 日發布《打擊「稅基侵蝕與

利潤移轉 (BEPS)」措施之諮詢報告》(Consultation

Report on Measures to Counter Base Erosion and

Profit Shifting)。該報告總結了在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

於公眾諮詢期間所收集到的意見，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

說明了香港政府對於制定新移轉訂價制度的決心。

該報告指出，公眾諮詢階段的參與者，絕大多數支持將

移轉訂價規定納入香港的稅法中，因此，政府計劃於

2017 年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條例之草案，該草案將

參照OECD的「移轉訂價指導準則 (transfer pricing

guidelines)」。 此外，為促進理解，稅務局將會頒佈相

關的「 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引 」 (Departmental

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Note, DIPN) 來說明“基本

移轉訂價規則”，該規則將賦予稅務局在企業的受控交

易非屬常規交易時，調整企業損益的權力。

內容

該諮詢報告主要更新了以下資訊：

移轉訂價文據之豁免門檻

備置集團主檔報告（master file）與本國事業檔案

（local file）的豁免門檻得到進一步放寬，並且有助於

減輕納稅人的遵循成本。

具體而言，目前以 (i) 業務規模；(ii)關係人交易金額為基

礎提供豁免，若納稅人符合以下兩項豁免條件中的一

項，便無需備置集團主檔報告與本國事業檔案：

– 按業務規模 (符合其中兩項)

– 關係人交易金額 (就特定交易類別)

國別報告之提交門檻無任何變動。仍為集團年度合併營

收達 7.5 億歐元(約270億台幣)的跨國集團須提交國別報

告。此外，母公司代理申報的具體實施事宜將在即將頒

佈的 DIPN 中解釋。

本地交易

本地交易將會納入移轉訂價規則，並需確認本地交易有

遵循常規交易原則。

每個財務年度之豁免門
檻 (港元$)

年度總收入 ≤ $2 億港元(約7.76億台
幣)

總資產 ≤ $2 億港元(約7.76億台
幣)

員工人數 ≤ 100 人

每個財務年度之豁免門
檻 (港元$)

資產轉讓 (不包含金融資
產與無形資產)

< $2.2 億港元(約8.5億
台幣)

金融資產交易 < $1.1 億港元 (約4.25億
台幣)

無形資產轉讓 < $1.1 億港元(約4.25億
台幣)

其他交易 (如服務收入與
專利收入)

< $4,400 萬港元(約1.7
億台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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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產權 (IP)

由於按照基本移轉訂價規則來處理與知識產權之相關事

宜在實務上極為困難，因此，當地機關將會導入特定法

令以確保任何在香港執行開發、強化、維護、保護和使

用知識產權 (也稱之為DEMPE活動)之功能者，能獲得按

常規交易原則所計算的回報。

罰則

若因非常規交易而導致納稅申報資料不正確，則罰則同

漏報稅額處理。若「沒有合理原因」或為「蓄意及意圖

逃稅」，則會被處以短報稅額之三倍罰鍰。稅務局將依

據每件案件之事實及情況來決定納稅人是否可減輕處

罰，而是否備置移轉訂價文據會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。

該報告除了罰款外，並未特別提及利息的收取。

預先訂價協議 (APA) / 仲裁

由於新移轉訂價規則即將實施，納稅人將希望在稅務上

獲得更大的確定性，因此，預期預先訂價協議需求可能

會增加，從而來防止更多的爭議。

草案將給予稅務局（IRD）更大的靈活性以提供單邊、雙

邊及多邊預先訂價協議。同時，香港將繼續擴展其租稅

協定的範圍，以加強解決因移轉訂價爭議而引起的雙重

課稅問題。

其他事項

– 香港將不會實施資本弱化規則。

– 草案未設有其他避風港門檻。

– 申請租稅抵免的時限將延長至 6 年。

– 納稅人在申請租稅抵免前，應致力於採取合理步驟來

減少應繳的國外稅款(詳情請參閱即將公佈的DIPN) 。

– 政府計劃於 2017 年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新草

案。

KPMG觀察

以往對於移轉訂價查核較為寬鬆的香港，為因應國際反

避稅趨勢亦開始進行移轉訂價法令的訂定，台資跨國企

業經常以香港作為貿易公司進行營運，謹提醒有在香港

進行營運之台資跨國企業應謹慎評估相關影響，以因應

可能之移轉訂價風險。

此外，香港政府在再重申將會採取務實策略，來減輕受

影響企業 (尤其是中小企業) 因新的移轉訂價法規所帶來

的遵循成本，因此，相關機關放寬移轉訂價文據的豁免

門檻，年度總收入與總資產的豁免門檻均由原來的港幣1

億元(約3.88億台幣)提高至港幣 2 億元(約7.76億台幣)。

因此，將有更多的納稅義務人不需準備集團主檔報告。

就本國事業檔案的豁免門檻而言，相關法規目前會以關

係人交易的金額規模作為考量，並且，該金額與大陸受

控交易所訂的豁免門檻大致相同。此外，若納稅義務人

得以豁免準備本國事業檔案，那麼亦無須準備集團主檔

報告，這項規定也與大陸的豁免規定相同。

即將頒佈的 DIPN 將闡明母公司代理申報的具體實施事

宜。香港將需要就此簽訂多邊主管機關協議 (MCAA) 以

作為先決條件，若香港不能及時簽訂 MCAA，那麼在香

港設立總部的跨國企業可能須要在其子公司所在的相關

稅務管轄區分別提交國別報告，直到 MCAA 或特定的主

管機關雙邊協議 (BCAAs) 生效為止。此項安排將對以香

港為總部的且須在香港進行強制性申報和母公司代理申

報國別報告的企業集團，以及選擇以香港作第二申報地

的非香港企業集團產生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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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ctober 201707 香港移轉訂價制度里程碑－「BEPS諮詢報告」

香港政府對BEPS之遵循事宜持謹慎態度，藉此希望能符

合OECD與歐盟在打擊損害性稅務措施方面的期望。謹建

議有在香港進行營運之台商企業盡快評估尚未履行潛在

遵循義務，並且亦須謹慎考慮其於香港境內的受控交易

相關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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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PMG觀察

隨著BEPS行動計畫在各國施行之情況日趨成熟，越來越

多的細節規定將由OECD及各國稅局發佈，可想而知，在

許多於2016年實施移轉訂價三層文據之國家中，定會有

許多實務操作之細節規定會陸續出爐，企業應密切注意

近期由OECD或各國稅局發佈之解釋及規定。

除了三層文據規定之外，越來越多國家注意到爭議解決

(BEPS 14)及無形資產相關問題(BEPS 8-10)，可以預見

在未來的稅務發展下，各國將逐漸把目光聚焦到該等規

定，本月刊亦將隨時將最新資訊帶給各位讀者及台資跨

國企業，希望可以藉此讓企業洞察先機並及早進行因應

和準備。

08 OECD及國際租稅最新發展近況報導 October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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